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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院

(2021) 内0524民初 3170号

原告:马君,男 ,1974年 11月 5日 出生,回族,个体 ,

现住内蒙古通辽市库伦旗库伦镇兴源小区 2号楼 3单元 312

室,身份证号码为 152325197411050011。

被告:通辽市天地和置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为 91150524MAON7RBP4T,地 址内蒙古通辽市库伦旗库伦镇养

畜牧路天骄时代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蔡雨衡,职务:董事长 。

原告马君诉被告通辽市天地和置业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本院于 2021年 12月 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

2022年 1月 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马君,被告通辽市天

地和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蔡雨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

终结。

原告马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法院判决被告通辽

市天地和置业有限公司偿还原告借款 1013200,00元 及相应

利息;二 、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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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市天地和置业有限公司分别于 2021年 4月 30日 、2021年

5月 31日 向原告借款 520000,00元和 400000.00元 ,共计

920000.00元 。资金来源为:2021年 4月 28日 韩海燕向原

告转账 300000,00元 ,2021年 4月 29日 王颖分两次向原告

转账 200000.00元 (每次转账金额为 100000.00元 ),2021

年 5月 31日 陈永强向原告转账 200000,00元、2021年 5月

31日 王鹏飞分三次向原告转账共计 170000.00元 、其余

50000.00元是原告自己的存款,合计 920000,00元 ,给付方

式为转账。2021年 9月 14日 双方签订借款协议,该协议中

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1013200,00元 ,其 中包括借款本金

920000,00元 及利息 (利 息自借款日期起至 2021年 10月 14

日止按每月二分计算),约 定借款为期一个月,被告以库伦

旗天骄时代小区五套住宅 (房 号为 27-2-702、 28-1-102、

27-1-141、 27-1-142、 27-1-151)网 签至原告名下作为借款

担保,如被告按期还款,原告立即配合退还上述房源的网签

合同,担保自带失效,如被告到期未偿还欠款,上述房屋归

原告所有并可自行处置,被告无条件配合。借款到期后,经

原告多次催要欠款未果,被告既不偿还欠款又不按协议内容

履行义务,故原告现向库伦旗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

判决被告通辽市天地和置业有限公司偿还原告借款人民币

1013200,00元及相应利息,利息自2021年 10月 14日 至偿

还欠款为止,以 1013200,00元 为基数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

计息,若法院对基数部分按照法律规定进行调整,逾期利息



按照法律规定进行计算。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通辽市天地和置业有限公司庭审辩称,被告公司于

2021年 4月 30日 向原告借款 520000,00元 ,2021年 5月 31

日向原告借款 400000,00元 ,实 际发生的借款共计920000.00

元,给付方式为转账。原告所述的借款 1013200.00元 与事

实不符,借款协议上的借款金额 1013200,00元 中包括本金

920000.00元 及利息 (利 息自借款 日期起至 2021年 10月 14

日止按每月二分计算 )。 原告所述的被告公司将位于库伦旗

天骄时代小区五套住宅 (房 号为 27-2-702、 28-1-10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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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仁 1-141、 27-1-142、 27-1-151)网 签至原告名下作为借款

担保的事实属实。被告公司怀疑原告有非法转贷行为,要求

法院查清原告资金来源。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通辽市天地和置业有限

公司分别于 2021年 4月 30日 、2021年 5月 31日 向原告马

君借款 520000.00元和 400000.00元 ,上述款项的给付方式

为转账,并双方于 2021年 9月 14日 签订借款协议,协议载

明
“
借款金额为 1013200.00元 ,借款期限为一个月,被告

公司以库伦旗天骄时代小区五套住宅 (房 号为 27-2-702、

28-1-102、 27-1-1组 、27-1-142、 27-1-151)网 签至原告名

下作为借款担保。
”
协议载明的借款金额 1013200,00元 中包

含借款本金 920000.00元 及利息 93200.00元 ,利 息的计算

方式为借款本金 520000,00元 及 400000.00元 自借款日期起

至 2021年 10月 14日 止按年利率 24%计算。原告马君的资金



来源于自有资金以及向其他个人借的款项。上述事实有原告

马君提交的借款协议、向被告公司转账的明细截图 2张、

转账明细截图8张以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应受法律保护。根据原告的

陈述、被告的答辩及原告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被告通辽市天地

和置业有限公司从原告马君处借款 920000,00元 ,原告以转

账的方式支付上述款项,并且双方于2021年 9月 14日签订了借款

协议,故原告马君与被告通辽市天地和置业有限公司之间存在有效

的借贷合同关系。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秉持诚实,

恪守承诺。被告公司主张原告马君系非法转贷行为,但没有向法

庭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原告马君向法庭提供了转账明细可以

证实出借款项资金来源系自有资金以及向其他个人借的款

项,故被告公司的主张不成立。关于利息的问题。本案中,

原、被告双方在庭审中的陈述以及通过计算借款协议中载明

的借款金额可知,该协议按照月利率 2%将借期一个月的利息

及合同成立之前已产生利息均计入借款金额的事实,^· 可以证

实,原 、被告双方约定的借期内利率为月利率
·
2嚅 ,油 于该利

率过高不符合法律规定,应调整为合同成立时即
^2021年

9

月 14日 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故借期内利息

确定为 11806,67元 。另,案涉两笔借款计92∞00.00元 ,实际

借款之日起至2021年 9月 14日止签订借款协议时,利息的计算方

式为月利率 2%,由 于该利率过高不符合法律规定,应调整为

各笔借款实际形成时即 2021年 4月 30日 、2021年 5月 31



日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故该段期间内利患确

定为 47603,08元。上述两项利息合计 59409,75元。《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

第二次修正)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

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 (二 )约

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

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

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
依据该法律规定,原 、被告双方

约定了借期内利率,逾期利率应按照借期内利率予以支持 ,

但由于借期内利率过高不符合法律规定,应调整后的利率予

以支持逾期利率。故被告公司应承担本金920(XX),0()元为基数 ,

自2021年 10月 15日 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 2021年 9月

14日 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支付逾期利息。

综上所述,原告马君的合法合理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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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

一、被告通辽市天地和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偿

还原告马君借款本金920000.∞ 元以及合同成立之前已产生的利息

47603,08元 ,借期内的利息11806.67元 ,合计 979409.75元 ;

二、被告通辽市天地和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

审



内支付原告马君自 2021年 10月 15日至实际清偿日止,本金

920000,00元 为基数以2021年 9月 14日 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LPR)四 倍计算的逾期利息;

如果逾期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13918,80元 ,减半收取 6959,40元 ,由 被

告通辽市天地和置业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通

辽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述负有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上述义务,另一方

可于履行期满之日起二年内向本院提起执行申请,逾期申请

人民法院不承担执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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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五百零九条 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

梅

l`

征

★ ★
·
△

艹 0



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

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应 当避免浪费资源、污染环

境和破坏生态。

第六百六十七条 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

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

第六百七十四条 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利

息。对支付利息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据本法

第五百一十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借款期间不满一年的,应

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借款期间一年以上的,应 当在每

届满一年时支付,剩余期间不满一年的,应 当在返还借款时

一并支付。

第六百七十五条 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

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据本法第五百

一十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

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

第六百七十六条 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

的,应 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

《最南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规定 (2020年 第二次修正)》

第二十五条 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合同约定利率支付

利息的,人 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合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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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除外。

第二十八条 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

定,但是以不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

为限。

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 民法院可以区分不

同情况处理 :

(一 )既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

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参照当时一年期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承担逾期还款违约责任的,人民法

院应予支持;

(二 )约定了借期内利率但是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

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利率支付资金占

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民

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本规定。

2020年 8月 20日 之后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案件,借

贷合同成立于 2020年 8月 20日 之前,当事人请求适用当时

的司法解释计算自合同成立到 2020年 8月 19日 的利息部分

的,人 民法院应予支持;对于自2020年 8月 20日 到借款返

还之日的利息部分,适用起诉时本规定的利率保护标准计

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四十六条 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



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

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

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

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第二百六十条 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

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 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

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 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